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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电力安全监管重点任务 

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

要论述，严格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扎

实推进落实《电力安全生产“十四五”行动计划》，着力防范化解

重大电力安全风险，高效开展电力安全专项监管和重点监管，努

力提升安全监管效能，不断加强电力应急管理，持续推动电力安

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营造安全稳定的电力供应环境。 

二、基本目标 

杜绝重大以上电力人身伤亡责任事故、杜绝重大以上电力安

全事故、杜绝电力系统水电站大坝垮坝漫坝事故，确保电力系统

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，保持电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

全生产重要论述 

1.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

十大精神，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

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、国务院对电力安全工作的新部署和新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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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进一步增强做好电力安全监管工作重要性认识，筑牢电力安

全工作思想基础。 

2.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。将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纳入各级党

委（党组）学习计划和干部员工教育培训计划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树牢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念。贯彻落实“三管

三必须”和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要求，进一步落实地方电

力安全管理责任，完善齐抓共管机制。 

3.加强电力安全宣传教育培训。加强电力安全文化建设，认

真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等活动。聚焦构

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，深入研究电力安全生产面临的

新形势、新挑战，提出应对举措。举办第三届电力安全管理和技

术论坛。组织开展电力安全监管培训。 

（二）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 

4.加强电力安全工作统筹协调。充分发挥国家能源局安全生

产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国电力安委会作用，加强对电力安全监管工

作的统筹协调和把关定向。配合做好 2022 年度国务院安委会成

员单位安全生产考核工作，全面落实考核反馈意见。精简高效开

展派出能源监管机构电力安全生产考核。 

5.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。开展年度电网运行方式和电力供

需形势分析，做好迎峰度夏（冬）等重点时段电力安全保障和突

发事件应对工作，加强燃煤机组非计划和出力受阻停运监管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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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。组织做好全国“两会”、杭州亚运会、“一

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保电和网络安全保障工

作。 

6.推进能源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评估。总结试点工作经

验，制定能源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实施细则，推进全面评

估和专项评估工作，保障能源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运行。 

7.做好电力行业防汛抗旱工作。按照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

统一部署，认真做好电力行业防汛抗旱工作，组织开展防汛抗旱

督查检查，加强水电站大坝度汛安全监管。 

（三）防范化解重大电力安全风险 

8.做好电力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优化电力安

全风险管控会议和风险管控周报等“季会周报”工作机制。落实重

大电力安全隐患监督管理规定和判定标准，组织开展宣贯和隐患

报送工作，滚动调整重大隐患清单，强化重大隐患挂牌督办。 

9.加强大电网骨干网架安全监管。持续强化重要输变电设施

安全风险管控，发挥有关输电通道联合防控工作机制作用，组织

经验交流，协调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加强重大输电工程路径密集性

风险评估。通过宣传培训、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，督促电网企业

落实直流输电系统安全管理有关政策文件要求。加强与设备质量

监管机构、行业协会等部门的监管协同，提升电力设备质量，切

实防范电力设备安全事故。 

10.加强电网安全风险管控。完善电网运行方式分析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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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覆盖全年、层次清晰、重点突出的电网运行方式分析机制。

组织开展电化学储能、虚拟电厂、分布式光伏等新型并网主体涉

网安全研究，加强“源网荷储”安全共治。推进非常规电力系统

安全风险管控重点任务落实。 

11．推进电力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。组织开展网络安全

五年行动计划中期评估，持续推进电力行业网络安全“明目”“赋

能”“强基”行动。加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能力建设，推进国家级

电力网络安全靶场建设，组织开展年度攻防演练。修订行业网络

安全事件应急预案，建立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技术支撑体系，

推动量子计算、北斗、商用密码等在电力行业的应用。 

（四）开展电力安全专项监管和重点监管 

12.开展电力二次系统安全管理专项监管。落实《电力二次

系统安全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建立完善电力二次系统安全管理书面

报告制度。对电力企业落实二次系统安全管理有关政策规定情

况、二次系统技术监督工作开展情况开展专项监管，印发《电力

二次系统安全管理专项监管报告》。 

13.开展电力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专项监管。制

修订电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政策性文件，动态开展认

定。对电力行业运营者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的有

关情况开展专项监管，印发《电力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

护专项监管报告》。 

14.开展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。加强水电站大坝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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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注册和定期检查工作。对乙级注册大坝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，

督促指导电力企业开展极端事件后果分析，制定强化大坝关键设

备管理措施，按时高质量完成风险隐患整治工作。督促指导电力

企业加快推进大坝安全信息化建设，按要求建立大坝安全在线监

控系统。专项行动持续 2 年时间，发布《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

项行动总结报告》。 

15.开展海上风电施工安全专项监管。编写海上风电施工安

全检查（督查）事项清单，细化安全监管要求。加强与地方应急、

海事、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协调沟通，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。做好

海上风电质监工作。发布《海上风电施工安全和质量监督专项监

管情况通报》。 

16.开展重要直流输电系统安全监管。在东北、华中区域对

电力企业落实直流输电系统安全管理相关政策文件情况开展监

管，印发《东北区域直流输电系统安全监管报告》《华中区域直

流输电系统安全监管报告》。 

（五）持续提升安全监管工作效能 

17.健全电力安全监管规章制度体系。继续梳理完善电力安

全监管涉及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推进《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

置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电力监控

系统安全防护规定》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法规规章修订工作。 

18.加强电力安全监管执法。落实新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电力



6 

 

安全监管执法指引》等要求，依法依规开展电力安全监管执法，

加大力度打击惩治电力安全违法违规行为。每季度向全社会公布

典型电力安全监管执法案例，发挥执法案例震慑警示作用。 

19.完善电力安全事故统计分析。建立事故分析监管研判机

制，按月编制事故快报，按年汇编统计全年事故情况，针对性提

出监管意见建议，督促有关企业深入分析事故背后的体制机制、

安全投入、教育培训等管理原因。 

20.深化事故“说清楚”机制。以人身事故为重点，由事故

企业负责人在电力安全风险管控会议上“说清楚”，剖析事故原

因，督促电力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将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理

念深度融入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全过程。 

（六）做好日常安全监管工作 

21.深化电力可靠性管理。修订印发《关于加强电力可靠性
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试点推广以可靠性为中心的设备检修策略研

究成果。开展全国电力可靠性数据自查、互查和专项检查，探索

发电设备基于实时数据的可靠性指标系统，提升数据质量。 

22.加强施工安全监管和工程质量监督工作。对全国在建电

力建设重点工程（水电、大型火电、抽水蓄能、特高压工程、大

型风电光伏工程）开展“四不两直”施工安全及质量监督专项督

查。做好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电力安全监管机制试点。推动电力

建设施工领域智慧工地建设。指导有关行业协会推进产业工人实

名制平台开发建设应用。制定《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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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《新型储能电站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大纲》，对电

力质监机构开展调研督导。 

23.加强煤电安全监管。深入分析煤电机组定位变化对安全

生产的影响，研究煤电机组深度调峰安全评估标准规范。梳理全

国煤电机组设计寿命总体情况，组织研究机组延寿安全评估标准

规范。继续推进煤电机组普遍性、家族性风险隐患整治。督促电

力企业加强燃煤（生物质）电厂除尘器等设备设施缺陷隐患排查

治理，继续推进公用燃煤电厂液氨重大危险源尿素替代改造工

作。 

24.加强新能源发电安全监管。加强风电、光伏、小水电并

网安全评价行业标准宣贯执行。研究制定新能源涉网安全监督管

理措施和流程。开展小散远发电企业安全排查专项行动“回头

看”。 

25.加强电力行业防雷安全管理。研究推进电力行业防雷装

置检测和雷电防护信息化推广应用，梳理电力工程建设、生产运

行等阶段防雷管理工作。 

（七）加强电力应急管理 

26.加强电力应急能力建设。开展国家级应急基地和应急研

究中心顶层规划设计，统一基础功能、突出专业特色，研究布局

建设全国性基地。研究国家级电力应急救援队伍、应急救援物资

征集调用机制，进一步强化电力应急工作支撑体系。 

27.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。演练电力系统互济和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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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区支援，切实增强应对迎峰度夏等大负荷和自然灾害等极端情

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。 

28.推进电力应急管理基础工作。推进行业应急预案修编和

预案体系完善工作。积极推进电力应急能力建设评估工作，定期

开展评估。 


